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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
第 4183 号建议的答复

您提出的《关于国家粮食储备向民企开放的建议》收悉。经

认真研究，现结合我局职能答复如下：

一、粮食收储政策不断完善，民企发挥了重要作用

目前，国家在部分主产区实行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，

黑龙江是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省份。现行最低收购价执行

预案明确收购的粮食须符合三等及以上国家标准，参与收购的企

业应具备相应条件，未对企业类型、企业性质进行限制。据了解，

不少民营企业在参与粮食市场化收购的同时，还通过委托收储的

方式参与最低收购价收购，有效满足了当地农民售粮需求。

二、政府储备实行计划管理，轮换操作比较规范

我国政府粮食储备包括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，中央储备实行

垂直管理体制，由中储粮集团公司具体负责经营管理，中储粮直

属企业为专门储存中央储备粮的企业。地方储备管理办法由地方

制定，承储库点由各地自行选定。为确保储备安全，政府储备实

行严格的计划管理，承储企业根据有关部门下达的计划组织轮

换，实现储备常储常新。轮换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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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公开竞价交易的方式进行，粮食加工企业可根据需要购买轮

出粮源，满足生产经营需要。国家有关部门常年公开投放最低收

购价粮等政策性粮食，企业可视需参与竞买。

三、坚持高质量发展，推动产购储加销协同联动

为顺应市场化改革趋势和粮食市场形势变化，有关方面积极

采取措施，加强产销衔接，优化“产购储加销”各环节资源配置。

一方面，鼓励农企对接，引导粮食企业与种粮大户、农业合作社

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展订单种植，提前锁定原粮来源，增加有效供

给。另一方面，鼓励企企合作，支持企业依托自身优势发展壮大

的同时，与上下游企业形成联盟，加快全产业链发展，持续做优

做强做大。同时，围绕企业融资难问题，不断创新方式方法，拓

宽筹融资渠道，如黑龙江等省份建立了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

金，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不足的困难。

下一步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持续强化粮食储备管理，

不断健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，确保储备安全，确保需要时调得

快、用得上。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推进粮食收储制度改革，督促

各地和有关中央企业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，发挥好各类市

场主体的作用，

感谢您对粮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
